
復旦高級中學 重大考試教師命題與監考須知 

【命題須知】 

一、 命題教師需謹慎、適切的依進度表範圍內容，如期完成命題與繳交試卷。 

二、 請各位教師出題時應注意整體學生的學習狀況謹慎出題，命題前務必與同年段共同教

授該科之教師充分討論命題內容、題型、試題難易度等。定期考試出題後須輔以雙向

細目分析表審題，亦請於考前將試卷及答案告知同年段老師，以利試題內容之周全，

並維考試之效度。 

三、 繳交試卷前，命題教師必須親自試作試題，以學生之觀點評估難易適中，切不可於考

後各班各自加分造成不公平，亦請避免造成試題錯誤製卷後之更正。 

四、 定期考試需電腦閱卷者，三年級答案卡請畫大卡，一、二年級畫小卡。將年級、科目、

配分及負責教師一併在答案卡上填寫清楚，答案也請事先校對清楚，以免改正花費時

間及物力。 

五、 回應以往民主殿堂學生反映，出題老師將考卷送印前應嚴格審閱，避免出現下列情形，

以增進考試品質。學校考試教師命題發生相關之問題，教務處將直接開出改善單以示

警惕。 

(1) 在題目中可找到另一題的答案 

(2) 一樣的題目在考卷中出現二次 

(3) 考題沿用（已刪改之）舊課綱教材等 

(4) 從題庫出一模一樣之試題，學生只要背題庫題目與答案即可得高分之現象產生 

(5) 其他在學生考試中有可能產生作答困擾的疑義...參見【段考試卷易犯的錯誤】 

六、 為避免學生於考前探詢出題教師之情形，請各位教師轉知學生「凡本校重要考試，皆

不可打探命題教師」，「本校各科出題者皆為同年級教師共同參與命題」，所以，切勿

告知學生各科負責的命題教師。 

七、 為節省答案卷的印製，若考卷中有少量的非選擇題，請老師要求學生利用電腦答案卡

背面作答。 

八、 目前本校『選填答案卡』僅提供予高中部數學科使用，請各位教師確認清楚是否使用

再於題卷勾選，務必標記清楚，以減少分卷配卡的困擾，謝謝。 

【監考須知】 

九、 每班安排一位教師負責教室監考，學生試場桌子抽屜必需清空，不必反轉。（三年級

書籍太多，可整齊的放置於教室櫃上）。 



十、 定期考試時桌面僅可使用透明墊板，桌內除應考文具外不得留置任何物品，書包一律

置於試場前後之空地上，請監試教師在考前予以檢查，如有不符規定者，應立即指示

學生調整。 

十一、 監試教師應於每節考試前 10分鐘到教務處領取試卷，並於考前準時到達考場，準時

發放考卷，並提醒學生查閱試卷頁數是否符合；如試題有更正時（公佈於各年級英聽

頻道畫面），請監試人員務必詳實轉知同學；如試卷缺少或試題不清，請儘速通知巡

迴人員與教務處試務人員處理。 

十二、 監試教師於監考時，應確實執行監考職務，來回走動，認真監考，注意學生考試狀况，

以杜絕舞弊之情事發生，切勿從事批改作業、試卷、看報…等與監考無關事項，若非

懷孕或殘病者，請勿坐姿監考。 

十三、 按考試規則學生應攜帶學生證應試，考試開始

時，監試教師應按座位表核對學生姓名並檢查

學生證，詳細清點到場應考學生人數，記錄於

試卷封袋上；學生證檢查時亦一併檢查臨時准

考證，缺學生證或使用臨時准考證時，第一次

登記須請學生親自簽名及登記節次，第二次以

後登記只要寫節次即可。若是使用臨時准考證

時也須在監考板上登記臨時准考證的編號，以

利教務處進行檢核。 

十四、 學生遲到逾時 15分鐘者，不得入場考試，每節最後 10分鐘始得繳卷，繳卷後一律離

開走廊，遠離試場到校園休息。 

十五、 考試如遇有違規情形，請監試教師保留物證（如：紙條、考卷、手機），於空白紙張

上詳實記述違規內容（考場、時間、科目、相關人員、事件經過），於該科考試結束

後立即親自送交教務處試務組，由試務組會同註冊組依本校考試規則補充規定辦理。 

十六、 考試結束，監試教師於學生繳卷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試題與答案卷(卡)分開者，試題不需收回，只收回答案紙。 

2.凡未繳交答案卷(卡)之學生不准離場，違者予以記錄，並交教務處處理。 

3.確實分班清點查驗試卷(卡)份數與到考人數是否相符，並登錄於試卷袋上，離開考

場後請立刻攜試卷直接繳回教務處人員點收。 

4.考畢請將監考板放置在教室的講桌上，當次考試最後一天最後一節再請將監考板帶

回教務處。 

十七、 教師違反命題與監考須知內容嚴重者，由教務處開予改善單並列入考核。 

附記、監考總巡視人員：校長、教務主任。 

巡迴監試人員：學務主任、生輔組長、教學組長、註冊組長。 

試卷處理人員：註冊組長、試務組長、實研組長。 

巡迴監試人員應為監試教師提供密切支援協助及處理偶發事件，並維持各層樓班級考

試秩序。 


